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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代码：600015          A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4—4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或“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实到董事 10 人，有效表决票 10 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本行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李民吉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

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李民吉先生为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 2024 年 12 月 12 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民吉，男，1965 年 1 月出生，正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

毕业、经济学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任中国信托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现任第十四

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华夏

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邹立宾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其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期自核准之

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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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邹立宾，男，1967 年 9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首钢国贸部马来

西亚处、海外总部合资处、海外总部国贸部合资处、经贸部外经处业务员，实业发展

部合资联营管理处专业员；首钢总公司资本运营部上市公司管理处处长助理、副处长；

首钢总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投资管理部部长，计财部部长，经营财务

部部长。现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财务部部长。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与资本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李民吉先生（任主任委员）、邹立宾先生、瞿纲

先生、杨伟先生、丁益女士、赵红女士、郭庆旺先生。 

风险合规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成员包括瞿纲先生（任主任委员）、刘瑞嘉先

生、宋继清先生、才智伟先生、赵红女士、郭庆旺先生、宫志强先生、彭龙运先生。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成员包括宫志强先生（任主任委员）、丁益女士、赵红女士、

郭庆旺先生、陈胜华先生、祝小芳女士、彭龙运先生。 

审计委员会成员包括陈胜华先生（任主任委员）、段远刚先生、马金钊先生、丁

益女士、祝小芳女士。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成员包括彭龙运先生（任主任委员）、张传良先生、吕晨

先生、宫志强先生、陈胜华先生、祝小芳女士。 

杨伟先生、刘瑞嘉先生、张传良先生、吕晨先生、段远刚先生、马金钊先生、祝

小芳女士、彭龙运先生自其董事任职资格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之日起履职；

宫志强先生暂代履行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关职责至彭龙运先生就任。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同意聘任瞿纲先生为本行行长，任期

自 2024 年 12 月 12 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瞿纲董事回避表决。 

瞿纲，男，1974 年 1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国际信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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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华夏银行党委常委。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

执行董事、行长。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 

1．同意聘任杨伟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杨伟，男，1966 年 1 月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曾任华夏银行资产保全部副总

经理，华夏银行西安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昆明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

玉溪支行党总支书记、行长，华夏银行昆明分行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行长，华夏

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现任华夏银行党

委常委、副行长、财务负责人。 

2．同意聘任刘瑞嘉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刘瑞嘉，男，1966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华夏银行无锡支行党委

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培训中心主任，华夏银行苏州分行党

委委员、苏州信用风险管理部首席信用风险官，华夏银行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华夏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华夏银行党委委员、首席审批官。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 

3．同意聘任高波女士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高波，女，1970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会计师。曾任华夏银行长

沙分行党委委员、郴州分行行长，华夏银行武汉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绍

兴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个人业务部总经理，华夏银行个人业务部总经理兼

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总经理。现任华夏银行副行长。 

4．同意聘任韩建红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韩建红，男，1969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华夏银行杭州分行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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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湖州分行行长，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现任华夏银行副行长。 

5．同意聘任唐一鸣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唐一鸣，男，1979 年 12 月出生，硕士学位。曾任北京银行研究发展部（创新办公

室）总经理，北京银行通州管理部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北京银行京南管理部党总支

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北京银行南昌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北京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现任华夏银行副行长。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2024年12月12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杨伟先生为本行财务

负责人，任期自 2024 年 12 月 12 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杨伟，男，1966 年 1 月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曾任华夏银行资产保全部副总

经理，华夏银行西安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昆明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

玉溪支行党总支书记、行长，华夏银行昆明分行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行长，华夏

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现任华夏银行党

委常委、副行长、财务负责人。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宋继清先生为本行董

事会秘书，任期自 2024 年 12 月 12 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宋继清董事回避表决。 

宋继清，男，1965 年 1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副

处级调研员；北京市门头沟区地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党组

副书记、局长兼区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北京市门

头沟区区长助理兼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区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区

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基金财务部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厅主任、信息研究部主任；华夏银行副

首席财务官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兼计划财务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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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华夏银行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兼发展研究部总经理，华夏银行首席财务官

兼发展研究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营销总监兼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营销总监兼

办公室主任，华夏银行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任。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

董事会秘书。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首席审计官的议案》，同意聘任刘春华女士为本行首

席审计官并确定其薪档，任期自 2024 年 12 月 12 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刘春华，女，1970 年 1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任华夏银行监察室副

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华夏银行基金公司筹备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纪委副书

记，华夏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董事、首席审计官。现任华夏银行首席审计官。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同意聘任吴永飞先生为本行首席信息官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吴永飞先生任期自 2024 年 12 月 12 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吴永飞，男，1965 年 3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曾任华夏银

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华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现任华夏银行首席信

息官兼核心系统建设办公室主任。 

2．同意聘任杨宏先生为本行首席合规官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杨宏先生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期自核准之日起，至本行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杨宏，男，1967 年 12 月出生，硕士学位。曾任华夏银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华

夏银行国际业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华夏银行国际化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首席行政官、常务副总裁，华夏银行贵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华夏银行贸易金融部总经理，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书记、总裁。现任华夏银行首

席合规官（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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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聘任刘小莉女士为本行首席风险官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刘小莉女士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期自核准之日起，至本

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小莉，女，1973 年 4 月出生，硕士学位，经济师。曾任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计划财务部副总

经理，华夏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华夏银行授信审批部总经理。现任华夏银行首席

风险官（待核准）。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机构层级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宫志强、陈胜华认为上述议案

四至议案九涉及的相关人员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本行章程等规定的相应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并同意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薪

档；因可履职委员人数不足三人，议案四至议案九直接提请董事会审议。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陈胜华、丁益审议并赞成上述议案六和议

案八；因可履职委员人数不足三人，议案六和议案八直接提请董事会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对议案四至议案九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均已投赞成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3 日  


